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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馬公航空站 

安全管理系統(SMS)安全工作小組107年度 

第1次臨時會暨年度基礎訓練會議紀錄 

一、開會時間：107年5月24日(星期四) 15:00 

二、開會地點：航空站3樓會議室 

三、主    席：黃組長偉宏             記錄：馬珍駒 

四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：如簽到單 

五、討論事項與結論： 

   (一)進行以下3案風險評估及研擬風險降低策略： 

1、風險評估編號10701：6~9號停機位內側人車動線規劃，內容詳附件

一。 

2、風險評估編號10702：七美及望安站直昇機坪標線燈光與規範不符，

內容詳附件二。 

3、風險評估編號10703：3具斜坡輔具使用、停放及保養維護，內容詳

附件三。 

 (二) 安全管理系統107年度基礎訓練 

      講師：航務組黃組長偉宏 

      課程名稱：「風險管理及評估作業介紹」(內容詳附件四) 

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107年3月9日民航局107年度航空站安  

               全管理系統研習會(飛航服務總臺安全辦公室)  

(三) SMS案例分享： 

「空側地勤疏失違規事件管理」 

資料來源：107年3月9日民航局107年度航空站安全管理系 

統研習會(臺中航空站)  

案例分享內容：臺中航空站為維護空側作業安全，針對該站疏失違 

規事件，進行統計分析，透過與地勤公司督導幹部

共同合作，全力督促地勤作業人員遵守標準作業程

序，使該站違規事件大幅降低，其做法與精神值得

本站借鏡。本站將持續秉持「飛航安全人人有責」

之精神與各空側作業單位合作，歡迎各單位主動發

掘場面問題，共同研擬預防措施，一起守護機場飛

航與地面安全。 

七、散    會(16:45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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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危害確認及風險管理紀錄表 

危害 

編號 
危害描述 危害可能結果 

風險

指數 
風險移除/降低策略（措施） 

風險

指數 

完成期限/

負責人 

1070411 

 

停機坪 6~9
號停機位
內側(東
側)無劃設
內交通
道，人車
動線時有
重疊情
況，影響
地勤作業
運作安
全，恐造
成人員、
裝備損
傷。 

1. 作業車輛與

行人 (旅客 )

發生碰撞，

人員受傷送

醫院救護。 

2. 作業車輛間

發生碰撞，

裝備中度受

損，經維修

後可繼續使

用。 

3. 影響地面作

業造成班機

延誤。 

3C 

可容忍 

就該區實際作業狀況，重新研議規劃人

車動線，並請業務組依需要劃設標線。 

1. 6 號：清除人行斑馬線(旅客動線

已有風雨走廊替代)，並劃設雙向

內交通道。 

2. 7~9 號：因 7~8 號機位東側之陸側

近期將興建直昇機棚廠，其基地下

挖屆時旅客勢必無法通行走廊，故

先保留目前之行人斑馬線，為確保

人車行進安全，將於現有人行道東

側區域劃設「單一車道之內交通

道」供作業車輛通行，遇雙向有車

輛通行時，請一方於裝備臨時停放

區避讓，確保車輛通行安全。 

2D 

可接受 

8月 15日/
業務組(陳
副工程司
震宇/由軍
方辦理) 

決議：經安全工作小組會議表決，全體同意通過。 

日期： 107 年 5 月 24 日        執行秘書：馬珍駒          安全主管：黃偉宏 

附件一 



 

5 

 

 

7~9 

6 
 



 

6 

 

安全危害確認及風險管理紀錄表 

危 害

編 號 
危害描述 危害可能結果 

風險

指數 
風險移除/降低策略（措施） 

風險

指數 

完成期限/

負責人 

1070501 

 

七美及望安
兩站直昇機
停機坪燈光
及標線與現
行規範不
符。 

 

燈光及標線與現

行規範不符恐誤

導飛行員，造成

航空器及人員損

傷，若因此無法

順利執行 EMS 任

務，病患可能因

而死亡。 

2C 

可容忍 

1. 兩站各有 2個固定翼停機位 (如

後附 AIP機場圖所示)，長久以來

EMS直昇機皆使用固定翼機坪，依

七美站報告，該站近 12年來皆無

使用直昇機坪執行 EMS任務(最後

1次使用直昇機坪執行 EMS任務為

民國 95年)，另望安站報告，望

安站查無使用直昇機坪執行 EMS

任務之紀錄，EMS任務按例皆使用

固定翼機坪。 

2. 依兩站供給能量及運量需求，航

班安排原則同一時段僅一架次。

故若同時段有 EMS任務時，仍有 1

固定翼停機位供其使用，對航機

運作不致造成安全風險。 
3. 針對該案，本站於5月17日(馬航

字第1075001064號)函詢曾於兩站

執行過 EMS直昇機任務單位(空中

1E 

可接受 

107年 6月
30日/七美
航空站、望
安航空站 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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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 害

編 號 
危害描述 危害可能結果 

風險

指數 
風險移除/降低策略（措施） 

風險

指數 

完成期限/

負責人 
勤務總隊、德安航空)及即將承辦

澎湖縣醫療後送業務之凌天航空

提供意見供參，其中德安航空亦

為飛航七美、望安之民航運輸業

者(自民國94年6月起飛航迄今，

目前採 DHC6-400機型)，5月21日

傳真回覆表示，廢除直昇機坪對

該公司運作無安全顧慮及操作影

響。 

4. 直昇機停機坪已無法供直昇機安

全執行 EMS任務，兩站多年實際

EMS任務亦皆使用固定翼航機之停

機坪作業，依實際需求及確保運

作安全，廢除直昇機坪，並發布

相關公告及修正 AIP。 

決議：經安全工作小組會議表決，全體同意通過。 

日期： 107 年 5 月 24 日        執行秘書：馬珍駒          安全主管：黃偉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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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危害確認及風險管理紀錄表 

危 害   

編 號 
危害描述 危害可能結果 

風險 

指數 
風險移除/降低策略（措施） 

風險 

指數 

完成期限/

負責人 

1070502 

 

航空站因應本站航空
公司改換營運機型(華

信、遠東陸續採用
ATR)，自 5月中起再
增加 1具斜坡輔具，
共 3具斜坡輔具可供
航空公司依旅客需要
使用，若未能妥善安
置地點將影響地勤作
業秩序，致生地安事
件，此外因開放各家

航空公司自由使用，
輔具妥善率之維護不
易，若未能正確使用
或零件未能適時汰
換，將造成輔具故
障，影響登機作業，
甚至造成人員受傷。 

1.未能妥善規
劃 3具輔具

之停放位置
將影響地勤
作業順序，
甚至造成裝
備損傷，導
致班機延
誤。 

2.若輔具未能

妥適使用、
維護，使用
時將可能造
成旅客受傷
送醫院救
護。 

2C 

可容忍 

1. 於停機坪 2 號、5 號及 7 號停機位之「地
面裝備臨時停放區」規劃各專屬停放區

(詳如照片)，1 號輔具(2 號停機位南
側)、2 號輔具(5 號停機位北側)、3 號輔
具(7號停機位南側)。 

2. 3 具輔具原則依停放位置就近供鄰近停機
位之航機使用，1 號輔具：1~3 停機位、2
號輔具：4~6 停機位、3 號輔具：7~9
號。 

3. 航空公司使用前應檢視輔具狀況，如有異

常應立即通知航空站，使用完畢後應將輔
具歸位(專屬停放區)。 

4. 另輔具由各家航空公司負維護保養之責(1
號：立榮航空、2 號：遠東航空、3 號：
華信航空)。 

1D 

可接受 

 

已於 5月

15日完成/

業務組 

決議： 經安全工作小組會議表決，全體同意通過。 

備註：安全辦公室將發布安全公告。 

日期： 107 年 5 月 24日        執行秘書：馬珍駒          安全主管：黃偉宏 

附件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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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號停機位南側(1號輔具) 

5號停機位北側(2號輔具) 

7號停機位南側(3號輔具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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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四 

附件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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